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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14:45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2024年5月17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惠州市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上霞北路1号华阳工业园

A区集团办公大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邹淦荣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2人，代表股份363,407,222股，占公司本

次会议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2750%。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共3人， 代表股份270,867,652股， 占公司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634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9人，代表股份92,539,570股，占公司本次会议股权登记

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405%。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9人，

代表股份49,805,387股，占公司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42%。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

事务所的律师到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议案的表决情况如

下：

1、《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363,406,5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

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9,804,6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86%；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2、《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363,406,5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

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9,804,6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86%；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3、《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363,406,5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

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9,804,6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86%；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4、《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363,406,5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

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9,804,6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86%；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5、《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63,406,5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

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9,804,6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86%；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6、《关于公司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63,406,5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

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9,804,6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86%；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7、《关于公司监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63,406,5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

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9,804,6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86%；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8、《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61,489,23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22%；反对

1,917,9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7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7,887,3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6.1490%；反对1,917,9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51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9、《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61,489,23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22%；

反对1,917,9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7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7,887,3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6.1490%；反对1,917,9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51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0、《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63,406,5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

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9,804,6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86%；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1、《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61,433,73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69%；

反对1,973,4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3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7,831,8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6.0376%；反对1,973,4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624%；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12、《关于修订〈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63,406,5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

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9,804,6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86%；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就2023年度履职情况进行述职，各独立董事2023年度

述职报告于2024年3月3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贺莉莉律师、罗琳娜律师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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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7日15: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9:15一9:25，

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

17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亭枫公路1918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希女士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132,972,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5.9823％。 其中：通过

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31,644,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5.822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

表股份1,328,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597％。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人，代表股份1,328,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597％。 其中：通过

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人，代表

股份1,328,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597％。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82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355％；反对94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7088％； 弃权207,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4673％；反对942,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70.9500％；弃权20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5827％。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82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355％；反对94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7088％； 弃权207,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4673％；反对942,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70.9500％；弃权20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5827％。

独立董事孙燕红女士、李磊先生、闫兵先生、罗会远先生（已届满离任）、许光清女士（已届满离任）已在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82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355％；反对94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7088％； 弃权207,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4673％；反对942,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70.9500％；弃权20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5827％。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82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355％；反对94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7088％； 弃权207,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4673％；反对942,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70.9500％；弃权20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5827％。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82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355％；反对1,149,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86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4673％；反对1,149,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86.5327％；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82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352％；反对94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7092％； 弃权207,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4297％；反对94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70.9877％；弃权20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5827％。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82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352％；反对94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7092％； 弃权207,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4297％；反对94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70.9877％；弃权20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5827％。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81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351％；反对94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7092％； 弃权207,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57％。

股东葛健先生为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持有表决权股份4,400股，已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4297％；反对94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70.9877％；弃权20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582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郎艳飞律师、邵森琢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关于上海嘉麟杰纺织

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主体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之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2486� � � �证券简称：嘉麟杰 公告编号：2024-017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已于2024年4月27日披露。 为

使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 经营情况及公司发展规划， 公司将于2024年5月22日 （星期三）15:

00-16:30在全景网举行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

“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杨希女士、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曾冠钧先生、财务总监崔东京

先生、独立董事闫兵先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

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2024年5月21日（星期二）15:00前访问http://ir.p5w.net/zj/，或扫

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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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科普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中电科普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4年4月23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并于2024年4月25日在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登载了《关于召开2023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28）。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

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1510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艳女士。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计18名，代表股份285,225,57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41.784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10名，代表股份27,690,807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4.056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名，代表股份257,534,77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7.7276％。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共10名，代表股份4,523,81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6627％。其中：通过

现场投票的股东5名，代表股份2,018,13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95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名，代表

股份2,505,67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671％。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使用现场结合视频形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其中现

场出席或列席的人员有董事长徐艳女士、董事兼总裁朱忠芳先生、独立董事马作武先生、唐清泉先生、萧端女

士、齐德昱先生、监事会主席秦毅先生、监事沈宗涛先生、职工代表监事严谏群女士、副总裁齐幸辉先生、财务

总监兼副总裁蒋仕宝先生。 其他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视频会议等网络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议案的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5,206,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4％；反对1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5,206,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4％；反对1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5,206,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4％；反对1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5,206,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4％；反对1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5,206,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4％；反对1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505,0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44％；反

对1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5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在中电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等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下， 非关联股东同意65,207,9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11％；反对571,5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868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该项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952,2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3651％；反对

571,5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3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机构申请2024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4,700,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59％；反对525,0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申请2024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在中电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等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下， 非关联股东同意65,254,4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18％；反对525,0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79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该项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998,7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930％；反对

525,0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0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

注销剩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5,074,4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4％；反对1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76,2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18％；反

对1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5,206,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4％；反对1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505,0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44％；反

对1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5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天元（广州）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关于中电科普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电科普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

特此公告。

中电科普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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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的交易时间，即9:

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7

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9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宋为兔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9人，代表股份1,466,160,919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730,812,560股的39.298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份1,122,494,1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087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6人，代表股份343,666,7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16%。

综合出席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数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合计为48人，代表股

份343,668,9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1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2人，代表公司

股份2,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46人，代表公司股份343,

666,7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1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以及董事会秘书、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董事、监事以视频方式

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下列议案：

1.《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465,824,892 99.9771% 82,210 0.0056% 253,817 0.01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43,332,897 99.9022% 82,210 0.0239% 253,817 0.0739%

表决结果：通过。

2.《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465,824,892 99.9771% 82,210 0.0056% 253,817 0.01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43,332,897 99.9022% 82,210 0.0239% 253,817 0.0739%

表决结果：通过。

3.《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465,824,892 99.9771% 82,210 0.0056% 253,817 0.01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43,332,897 99.9022% 82,210 0.0239% 253,817 0.0739%

表决结果：通过。

4.《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465,774,792 99.9737% 132,310 0.0090% 253,817 0.01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43,282,797 99.8876% 132,310 0.0385% 253,817 0.0739%

表决结果：通过。

5.《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465,738,392 99.9712% 133,310 0.0091% 289,217 0.019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43,246,397 99.8771% 133,310 0.0388% 289,217 0.0842%

表决结果：通过。

6.《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466,078,709 99.9944% 82,210 0.0056% 0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43,586,714 99.9761% 82,210 0.0239% 0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122,491,995股，其作为关联股东，回避对

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343,217,280 99.8686% 416,244 0.1211% 35,400 0.01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43,217,280 99.8686% 416,244 0.1211% 35,400 0.0103%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438,084,127 98.0850% 28,041,388 1.9126% 35,404 0.002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15,592,132 91.8303% 28,041,388 8.1594% 35,404 0.0103%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9.《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466,078,709 99.9944% 82,210 0.0056% 0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43,586,714 99.9761% 82,210 0.0239% 0 0.0000%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鼎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正平、赵丽媛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

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鼎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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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因招标形成关联交易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17日召开九届十二次董事会、九届十二次

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因招标形成关联交易的议案》，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内蒙古博源银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根矿业）阿拉善塔木素天然碱开发利

用项目二期已于2023年12月启动建设。 项目二期计划建设产能为纯碱280万吨/年、小苏打40万吨/年，项目二

期主要建设内容为：汽电联产装置、采集卤及井建工程、纯碱装置、小苏打装置、包装储运以及配套的公用工程

和辅助工程。

根据项目二期的整体建设进度及现场施工需要， 银根矿业及其全资子公司内蒙古博源银根化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银根化工）对项目二期的设计公司、进厂道路及堆场硬化等施工公司进行了公开招标，根据各投

标单位的报价及综合服务能力，拟确定内蒙古博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工程公司）为该项目二期设

计公司的中标人， 拟中标金额为10,615万元； 拟确定鄂尔多斯市众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众源工

程）为进厂道路及堆场硬化等施工公司的中标人,中标金额为20,486.13万元。

工程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源集团）持股40%的参股子公司，

众源工程为博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工程公司和众源工程

为公司关联法人，上述公开招标形成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相关部门审批，本次交易

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内蒙古博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公司名称：内蒙古博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

3.法定代表人：张玉萍

4.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05年7月14日

6.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化工专用设备的设计、制造、销售。 一般经营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

展；建设工程总承包、工程管理服务、工程勘察设计；工程咨询、工程项目设备及材料采购、化工节能减排和环

境治理；工程出图、复印；水处理药剂（聚天冬氨酸）的销售以及水煤浆添加剂（木质素磺酸钠）的销售。

7.与公司关联关系：博源工程为公司控股股东博源集团的参股子公司。

8.股东持股情况

9.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自查，未发现博源工程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0.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4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7,019.27 77,832.62

负债总额 68,530.41 66,707.50

净资产 8,488.86 11,125.12

项目 2023年度（经审计） 2024年1-3月份（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253.03 7,004.09

利润总额 129.06 2,830.10

净利润 85.01 2,636.26

（二）鄂尔多斯市众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公司名称：鄂尔多斯市众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91号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总部综合大楼1号楼9

层901

3.法定代表人：米红波

4.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4年11月19日

6.经营范围：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水暖电设备安装，管道保温工程，防水工程，通风

工程，土石方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园林工程，机电工程施工，公路工程施工，水力水电工程施工，建筑机

电安装工程施工，安装工程施工，工程造价咨询，招标代理，房屋建筑工程监理，机电安装工程监理，化工石油

工程监理，工程技术咨询服务。

7.与公司关联关系：众源工程为公司控股股东博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8.股东持股情况

9.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自查，未发现众源工程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0.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2024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033.72 19,916.12

负债总额 19,654.30 18,287.68

净资产 1,379.43 1,628.44

项目 2023年度（未经审计） 2024年1-3月份（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925.06 7,040.69

利润总额 222.64 249.01

净利润 148.31 249.01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控股子公司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 关联交易定价是按照中标价格作为定价

依据，关联交易定价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招标程序及结果公开透明，关联交易的决策严格

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不存在定价不公允或因关联交易所导致利益转移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工程设计协议

甲方：内蒙古博源银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博源银根化工有限公司

乙方：内蒙古博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工程名称：内蒙古博源银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阿拉善塔木素天然碱开采项目二期工程设计一一采集卤

装置及井建工程， 内蒙古博源银根化工有限公司阿拉善天然碱开发利用碱加工装置项目二期工程设计一一

碱加工装置（含总体院）。

2. 设计及服务内容：《内蒙古博源银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阿拉善塔木素天然碱开采项目二期工程设计一

一采集卤装置及井建工程》施工图设计工作，《内蒙古博源银根化工有限公司阿拉善天然碱开发利用碱加工

装置项目二期工程设计一一碱加工装置（含总体院）》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和总体院相关工作。

3.合同金额：采集卤装置及井建工程设计费为人民币1,670万元，碱加工装置（含总体院）设计费为人民

币8,945万元。

4.付款方式：

（1）采集卤装置及井建工程

①提交框架基础图提交双方签署确认单后支付设计费的30%。

②30%模型审查和提交双方签署的确认单后支付设计费的10%。

③60%模型审查和提交双方签署的确认单后支付设计费的20%。

④90%模型审查和提交双方签署的确认单后支付设计费的20%。

⑤施工图设计完成并审核后凭双方签署的确认文件支付到设计费总额的100%。

甲方将上述费用按期支付给乙方，乙方收到每笔付款后10日内向甲方提供正式发票。

（2）碱加工装置（含总体院）

①提交合同装置修改版初步设计文件时支付工程设计费的20%。

②提交框架基础图提交双方签署确认单后支付设计费的20%。

③30%模型审查和提交双方签署的确认单后支付设计费的10%。

④60%模型审查和提交双方签署的确认单后支付设计费的15%。

⑤90%模型审查和提交双方签署的确认单后支付设计费的15%。

⑥施工图设计完成并审核后凭双方签署的确认文件支付到设计费总额的100%。

甲方将上述费用按期支付给乙方，乙方收到每笔付款后10日内向甲方提供正式发票。

5.合同生效：双方法人代表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自双方履行完合同约定的义务后自动终

止。

（二）进厂道路及堆场硬化等施工协议

甲方：内蒙古博源银根化工有限公司

乙方：鄂尔多斯市众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内蒙古博源银根化工有限公司阿拉善塔木素天然碱开发利用项目二期厂区土方平整工

程、集装箱堆存区硬化工程、厂内道路工程、围墙工程、路灯安装工程、一级公路（右幅）路面工程。

（2）工程工期：厂区土方平整工程为5个月、集装箱堆存区硬化工程为6个月，其余工程为8个月。

2.合同金额：上述工程合同暂定总金额为20,486.13万元。

3.付款方式：

（1）进度款：进度款支付为核定额的80%。

（2）结算款：工程全部完工验收合格且内部审核结算完成后付至初审结算金额的90%；终审审核结算完

成后一次性付至审定结算金额的97%，质保金3%。

甲方将上述费用按期支付给乙方，乙方收到每笔付款后10日内向甲方提供正式发票。

4.合同生效:双方法人代表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自双方履行完合同约定的义务后自动终

止。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系公司控股子公司阿拉善塔木素天然碱开发利用项目二期建设所需， 符合其项目二期的整体

建设进度及现场施工需要，有利于其项目二期的顺利推进。 公司控股子公司组织实施的公开招标严格履行公

开、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评审原则，定价公允，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业务独立性无不利影响。

六、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4年1月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控股股东博源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博源工程累计已发生的各项

关联交易总金额分别为3,791.95万元、8,875.33万元。

七、独立董事意见

2024年5月13日，公司召开独立董事2024年第三次专门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因招标形成关联交易的提案》。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系公司控股子公司阿拉

善塔木素天然碱开发利用项目二期建设所需，符合其项目二期的整体建设进度及现场施工需要，有利于其项

目二期的顺利推进。 公司控股子公司就此事项履行了招标手续，招标过程真实、有效，交易符合公平、公开、公

正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此次拟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九届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九届十二次监事会决议。

3.公司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4年第三次专门会议决议。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683� � � � � � � �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2024-033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13日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

9名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九届十二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2.会议于2024年5月17日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9层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董事为宋为兔、戴继锋、纪玉虎、张世潮、

董敏、李要合，通过视频参加会议的董事为刘宝龙、孙朝晖、李永忠。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宋为兔先生主持，公司

监事、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4.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因招标形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宋为兔、刘宝龙、孙朝晖、戴继锋、李永忠、纪玉虎回避表

决。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因招标形成关联交易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683� � � � � � � �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2024-034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十二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13日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

3名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九届十二次监事会会议的通知。

2.会议于2024年5月17日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9层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3.本次监事会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监事为李君，通过视频参加会议的监事为

高永峰、李娅楠。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高永峰先生主持。

4.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因招标形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系公司控股子公司阿拉善塔木素天然碱开发利用项目二期建设所需，符合

其项目二期的整体建设进度及现场施工需要，有利于其项目二期的顺利推进。 公司控股子公司组织实施的公

开招标严格履行了公开、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评审原则，定价公允，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业务独立性无不利影响。

表决结果：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监事高永峰、李君回避表决。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因招标形成关联交易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950� � � � � �证券简称：重药控股 公告编号：2024-040

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否决、修改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17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9:15-9:25，9:30-11:30，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9:15-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渝北区金石大道303号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袁泉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公司于2024年4月27日、2024年5月15日分别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关于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1,065,376,27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61.647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1,003,308,62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8.055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62,067,64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591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人，代表股份118,181,070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6.838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 代表股份56,113,42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247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人，代表股份62,067,64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5915％。

（二）出席（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董事、监事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2、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5,112,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2％；反对123,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弃权14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7,916,87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64％；反对123,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48％；弃权14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87％。

表决结果：通过。

（二）《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5,112,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2％；反对123,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弃权14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7,916,87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64％；反对123,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48％；弃权14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87％。

表决结果：通过。

（三）《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5,112,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2％；反对123,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弃权14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7,916,87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64％；反对123,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48％；弃权14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87％。

表决结果：通过。

（四）《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5,202,6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7％；反对173,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8,007,47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31％；反对173,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五）《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5,112,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2％；反对123,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弃权14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7,916,87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64％；反对123,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48％；弃权14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87％。

表决结果：通过。

（六）《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5,152,6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0％；反对223,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7,957,47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08％；反对223,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七）《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5,152,6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0％；反对223,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7,957,47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08％；反对223,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八）《关于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00,301,8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67％；反对173,6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8,007,47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31％；反对173,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关联股东重庆医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664,900,806股。

（九）《关于续聘2024年度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5,252,3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4％；反对123,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8,057,17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52％；反对123,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关于续聘2024年度公司年报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5,111,7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2％；反对124,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7％；弃权14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7,916,57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62％；反对124,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51％；弃权14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87％。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公司聘请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任为、胥志维律师对本次

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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